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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环函〔2008〕556号

陕西省环境保护局
关于开展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调查的通知
各设区市环保局、杨凌示范区环保局:
根据省局2008年工作安排，拟在省、市两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的基础上，启动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。为确保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工作的顺利实施，省局决定对全省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相关情况进行摸底调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方式和内容
县级环境监控平台采取省局统一组织、分期分批建设的方式实施，省局根据这次摸底调查情况，确定参加第一批环境监控平台建设的县级环保局名单。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由省局提供设备和软件，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工作，并承担相关费用；县级环保局负责环境监控平台建设所需的场地（安装设备的机房和大屏显示的会议室）以及供电、防雷、接地和场地装修等基础设施建设，确定平台的管理和使用人员，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县级环境监控平台配备的设备和软件主要包括：1、服务器设备；2、网络及网络安全设备；3、环境监控大屏幕显示系统；4、PC机等监控办公设备；5、UPS电源；6、上述设备配套的系统软件；7、环境监控管理应用软件。软硬件设备的详细数量将在实施方案中确定。
二、参加第一批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的基本条件
（一）办公场所相对固定（3年内不会变动）；有不小于10平方米可用于安装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机房，有不小于30平方米可用于安装大屏、观看显示监控信息和召开视频会议的会议室；
（二）能够为机房解决不小于10KW的动力电（独立供电）和配电箱、符合设备使用的防雷和接地（接地阻值小于1欧姆）、空调设备和设备操作台（椅）等设施；
（三）有1-2名能较熟练使用计算机设备的工作人员。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区、市）环保局填写调查表（见附件），于10月15日前上报市局和省局。各市环保局负责对辖区各县（区、市）环保局填报的调查表进行审核、汇总并推荐1-2个县（区、市）环保局作为参加第一批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单位，并于10月20日前将汇总后的调查表和推荐意见一并上报省局。
（二）各市、县环保局对这项工作要高度重视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如实填报，按时上报。
（三）上报调查表时需同时上报纸制和电子版。电子版用电子邮件发至省局信息中心邮箱：sxeic@shaanxi.gov.cn
联系人：省局信息中心    胡晓昱

电  话：029—85362535
附件：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摸底调查表

二○○八年九月二十七日
附件

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调查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2008年  月   日
	填 报 人
	
	职 务
	

	联系电话
	
	手 机
	

	联系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E-mail
	

	一、是否愿意参加省上统一组织的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建设      是 □   否 □

	二、县级环境监控平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
1、现办公地点： 固定  □   租用  □  其它（请说明）□
2、三年内办公地点是否变动  是 □  否 □
2、有无环境监控平台建设所需的用房   有 □  无 □ （如有填写以下内容） 

可用于安装环境监控平台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机房面积为     平方米，房间位于    层；

可用于安装显示大屏、观看显示监控信息和召开视频会议的会议室面积为       平方米，房间位于     层。 

3、能否为机房解决不小于10KW的动力电（独立供电）和配电箱   能 □  否 □
4、能否为机房解决符合设备使用的防雷和接地设施  能 □  否 □
5、能否为机房解决空调设备和其它辅助设施        能 □  否 □
6、是否有较熟练使用计算机的人员            有 □  无 □
  （如有请填写人员姓名、学历、毕业学校、所学专业和现从事的工作）



	三、是否申请参加第一批建设      是 □   否 □（注：具备文件要求的条件方能申请）

	四、市环保局意见

 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主题词：环保  监控  建设  调查  通知
抄送：各县（区、市）环保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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